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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臺灣河川污染的整治常常需要跨縣市的合作處理，否則會衍生許多問題，例如若上游縣市比較

不重視污染防治，則下游縣市就可能需要忍受較差的生活品質或是需要花費較多成本來處理污

染，請問： 
(一)針對上述臺灣河川污染整治的情況，列出三個可能會對跨域(跨縣市)合作或治理產生阻礙的

因素，並說明之。(15分) 
(二)針對上小題，也就是所列舉的可能阻礙因素，提出兩個可以排除這些阻礙的具體作法，或是

可以促進跨域(跨縣市)治理的方式，並說明之。(10分) 

試題評析 

高考《地方政府》之命題，常與時事相呼應，諸如「國土空間發展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看見台灣」、「食安問題」、「離島博弈」等，均曾出現在命題之列。本題「整治河川

污染」與102年地特三等「看見台灣」相似，題意看似靈活，但常可各自發揮，並無所謂標準解

答。如本題焦點「都會治理」為熱門必背考題，且在本科各類國考中一再重現；類此「跨域合

作」「跨域治理」之歷屆試題，與本題相似度幾乎百分之百。老師認為，只要能保握跨域治理之

基本論述，應均可切題中肯而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 頁103至112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40第86題。 

 
答： 
(一)整治河川污染為跨域合作治理的重要課題 

近年來地方政府間合作關係的建立已是國際上的共同趨勢，區域內各地方政府為謀求民眾福祉最大化，必

須整合彼此的資源和行動，通力合作解決共同問題，以發揮綜效作用，提升地方競爭優勢。台灣隨著各縣

市都市化發展，相互鄰近的地方政府必須面對日益嚴重的區域性水源用水、交通捷運、垃圾處理、營建廢

棄土清運、公共安全等公共議題，其中河川污染的整治，基於資源有效利用、管理經濟規模與成效共享的

夥伴精神，即為各地方政府必須強化彼此的合作互動關係，共同解決的重要課題。 
(二)影響跨域（跨縣市）合作或治理產生的阻礙因素 

跨域治理及跨區域合作之機制，也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到阻礙因素。因此，不僅要解決因跨區域而衍生的問

題，同時也要掌握並處理影響跨區域治理的難題。謹依題意略述幾項可能會對跨域（跨縣市）合作或治理

產生阻礙的因素其影響的因素有析論如下： 
1.現行法制規範的疏漏化 
就憲法本文之規定，並未禁止地方自治團體跨區域合作之可能，亦採容許之立場。申言之，地方自治團

體對於其自治事項，本有自為立法並執行之權，彼此間對共同事務跨越其自治區域，對其共同辦理之事

務，尋求共同解決的機制或制定共同遵守之自治法規，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或事務加以規制，本當符合

地方自治制度保障之精神。惟現行地方制度法僅能概要地給予地方自治團體有關跨區域合作的法源依

據，但對於跨區域管理的部分則仍不夠明確詳細，因此在如何推動跨區域管理的積極面及建設性，則仍

嫌有所不足。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之下，以及公部門保守的心態作為，實難期盼地方自治團體會有開創性

的作為。 
2.黨同伐異對立的本位化 
台灣中央與地方在歷經多次選舉後，衍然已形成不同政黨執政之分治政府現象，各政黨間之互動，仍在

緊張的磨合期，分屬不同政黨的中央與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間，基於政黨屬性或意識的不同，常無法有

效合作，甚至迭生齟齬，錯失共同協力解決區域性問題的機會。各地方政府往往以各別行政區域為施政

轄區，因此，在業務推動上，常受限於轄區割裂而未能以區域或都會發展為基礎，造成諸般齟齬及對立

的亂象。以台北市和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為例，其在生活機能上，可謂是一體的，在整治河川污染

問題上，常常需要跨縣市的合作處理。但是，由於行政區劃的不同，台北市和其他縣市的首長時有矛盾

衝突；許多跨縣市的相關問題，彼此協調困難重重。甚至來自如此緊密生活圈的各級民代，也因行政區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劃造成的選區利益衝突，彼此對立嚴重，此種就是合作或治理產生阻礙亂象的例證。 
3.各地稅源與財政負擔衝突化  
台灣現行行政區域劃分，大致完成於數十年前實施地方自治之時，近年雖經縣市升格改制為六都，但經

過總體評估發現，台灣地方行政區域劃分，仍缺乏適宜規模之經濟效益；加上地方政財政赤字日益累

積，地方政府間又缺乏共同協商與合作發展的精神及機制，導致區域間的資源無法發揮整合之效果。此

外在都會區中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各自為政，而都會區之居民其居住地點與工作地點常分屬兩個行政區，

因而產生的稅源歸屬衝突的問題。這種稅源歸屬常在都會區中不同層級地方政府及同級議會中引發不同

意見衝突，在河川污染的整治過程中所應負擔經費之多寡、分攤比例如何計算等，長為爭執與衝突之所

在。 
 (三)促進跨域治理之具體政策建議 

1.修正地方制度法或增列跨區域合作專章： 
針對地方制度法第21條至第24-3條不足的部分，規範跨域管理之事項以及責任分擔與經費分攤的部分。

同時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由業務主管之共同上級機關協調單一自治團體辦理。或是增列跨域合作專章

加以規範。此一部分僅地制法單一條文修正，所牽涉之利害關係並不複雜，並且明白授權可使地方自治

團體有所依循，可行性頗高。甚或擬定「跨區域事務管理條例」，明定跨區域合作之方式、法制架構、

執行機關、經費的負擔方式、人力資源之配置，以及合作事項的範圍與權責。 
2.成立「整治河川流域治理平台」： 
可參照英國準政府組織（QUANGOS）或單一功能機構之經驗，設立跨區域性單一功能的、非民選的準

政府機構，提供跨區域公共服務。如英國政府為了解決地方與地方之間一些共同的事項，曾就某些共有

的公共設施（如焚化爐），或某些較為大型的計畫（如大眾運輸與土地利用）。以題意所舉整治河川污

染為例，成立「整治河川流域治理平台」，整合水利、環保及其他局處、鄉鎮市區公所等機關，以源頭

管理、工程改善到最後的末端管制因地制宜等因應策略，因地制宜創造各地的水環境特色，恢復河川生

命力。 
 
二、縣市議會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監督縣市政府，請問： 

(一)縣市議員監督的工具有那些？請列舉三種可能的監督工具或方式，並說明之。(15分) 
(二)針對前一小題所列舉的監督工具或方式，縣市議員在執行時，可能會有一些缺陷或負效果，

請列舉雨項，並說明之。(10分) 

試題評析 

高考《地方政府與政治》歷年之命題趨勢一向靈活多變，要得高分本屬不易，今年考題亦然，幾

乎均以學理抽象論述為主，全卷四題只有第二題「縣市議會職責」，與傳統聚焦之地方制度法

「府會關係」稍有關聯，至於題意後段「執行缺失」，概屬各抒己見。為求穩住基本得分，在前

段與地方制度法明確連結部分，當應詳細論述，至於後段只要掌握區公所之定位，盡力發揮亦應

可得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27至28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18第70題。 

 
答： 
(一)縣市議會議員監督縣市政府的工具： 

依據地方制度法之規定，縣市議員監督的工具或方式，包括： 
1.監督執行議決與覆議關係： 

(1)縣（市）政府對縣（市）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行，如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縣（市）議會得請其說明

理由，必要時得報請內政部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地制法第三十八條） 
(2)縣（市）政府對縣（市）議會之議決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縣（市）政府三十日

內，就窒難礙行部分敘明理由送請縣（市）議會覆議。對縣（市）議員提案如執行有困難時，應敘明

理由函復縣（市）議會。縣（市）議會對於縣（市）政府所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

議。如為休會期間，應於七日內召集臨時會，並於開議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

失效。覆議時，如有出席縣（市）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案，縣（市）政府應即接受該決議。（地

制法第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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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督預算與決算關係：  
(1)縣（市）總預算案，縣（市）政府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二個月前送達縣（市）議會。縣（市）議會應於

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審議完成，並於會計年度開始十五日前由縣（市）政府發布之。縣（市）議會

對於縣（市）政府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縣（市）總預算案在年度開始後三個月內未完

成審議，縣（市）政府得就原提總預算案未審議完成部分，報請內政部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一個

月內決定之；逾期未決定者，由邀集協商之機關逕為決定之。（地制法第四十條） 
(2)縣（市）決算案，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提出於該管審計機關，審計機關應於決算送達後三

個月內完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並提出決算審核報告於縣（市）議會。總決算最終審定數

額表，由審計機關送請縣（市）政府公告。縣（市）議會審議縣（市）決算審核報告時，得邀請審計

機關首長列席說明。（地制法第四十二條） 
3.監督施政報告與質詢備詢關係： 

(1)縣（市）議會定期會開會時，縣（市）長應提出施政報告；縣（市）政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各該所屬

機關首長，均得應邀就主管業務提出報告。縣（市）議員於議會定期會開會時有向各該首長或單位主

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其質詢分為施政總質詢與業務質詢，業務質詢時，由相關業務主管備

詢。（地制法第四十八條） 
(2)縣（市）議會大會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各該首長或單位主席列席說明。縣

（市）議會委員會開會時，對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各該縣（市）長以外之有關業務機關首

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地制法第四十九條） 
(二)縣市議會議員在執行監督時，可能會有一些缺陷或負效果： 

1.政治對立而非政黨政策對立，利益取向而非公益取向 
(1)政治意識形態對立，而非實現各自政治理想之對立。為制衡而制衡，為反對而反對，政黨監督功能未

能彰顯。 
(2)緣於政黨權力競逐，泛政治化意識型態、及施政者個人特質等因素結合而成之監督，其目的在贏得選

舉取得權力，亦即政治主導權而已。 
(3)以政治利益或經濟利益之獲取為前提，而非以公眾利益為前提；以公器而遂一己之私，扭曲公益之政

治價值 
2.派系主導而非政黨主導 

(1)基於派系利益競逐、利益分配不均、及施政者個人特質等因素結合而成之監督，其目的在利用政經利

益交換，以延續地方派系政治生命。 
(2)滿足自我或派系之經濟利益，而非滿足政黨之政治利益及政治權力為目的，僅有個人好惡及私利之堅

持，不重議事效能；山頭型之英雄主義式派系，導致不良地方政治生態之形成。 
 
三、民眾參與對於地方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請問： 

(一)我國民眾参與地方公共事務或地方治理的管道或方式有那些?请列舉三項，並說明之。(15分) 
(二)針對前一小題所列舉的管道或方式，在我國實際執行時，有時會遇到一些阻礙而成效不彰，

請列舉兩個可能的阻礙或缺陷，並說明之。 

試題評析 

「公民參與」乃地方治理與公共管理之共同重要議題，乃國考試題中非常基礎與傳統之常見考

題。本題與105地特四等「公民參與政策過程有那些管道？又公民參與常面臨的困境為何？」及 
100年高考《公共政策》第一題：「何謂民眾參與？民眾參與可以有那些形式？而民眾參與的困境

是什麼？」幾乎完全相同。只要掌握「公民參與」之基本概念，一般考生應皆可輕鬆應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18至119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96，第54題。  

 
答： 
(一)公民參與之意義： 

1.所謂「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係指是由民眾本身直接表達意志與行動涉入政府的公共事務處

理，共同分享政府決策的具體行動。 
2.公民參與的主要意涵，已不再侷限於透過公民選舉所產生的代議政治，而係指在政策形成中，任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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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吸引公眾參與決策、協助解決問題，或藉由所提供之意見促成決策之過程。 
(二)公民參與在政策形成過程的重要性： 

1.公民參與是現代公共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環，民眾藉由參與活動以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除了促進對社

會的良性互動，進而可對社會產生歸屬感、信任感與包容力。它體現公共治理的社會公平、代表性、回

應性、民主、透明與有效性。  
2.隨著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發展，世界主要國家在政府機關重要政策規劃時，強調公民的政治參與，主張

通過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共同討論、共同協商、共同行動，以解決共同體的公共問題。各國政府為了回應

公民意識覺醒，在政策形成過程均將公民參與作為消弭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差異的方法。 
3. 公民參與正是具體展現優質公共治理的方法之一，公民參與在歐美國家發展己久，在台灣，隨著民主化

的發展，台灣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接受政黨輪替及政權和平轉移，實現公民參與是提升國家競爭力與民

主品質的基礎，也是影響民眾對政府信任與施政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三)我國民眾参與地方公共事務或地方治理的管道或方式： 

1.公民可藉由加入利益團體或非營利組織而參與政策形成過程。公民可藉由出席公聽會、座談會或社區論

壇而表達自身意見。 
2.建構公民諮詢委員會，以積極爭取自身權益。透過大眾傳媒、民意代表以及讀者投書而進行遊說。 
3.藉由民意調查或公民投票反映意見並表達好惡。甚或藉由群眾運動，發起示威活動或進行抗議遊行。 

(四)公民參與在政策形成過程可能遇到的阻礙或缺陷： 
1.公民參與常引發涉及國家安全、國家機密與資訊公開之衝突與爭議；公民參與亦常引發鄰避情結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常因居民情緒性反對鄰避設施，不利經濟發展。公民團體之團體成員是否足以代表廣大民

眾或多數公民，其代表性與合法性遭受質疑時，將降低公民參與之成效。 
2.專業處置與公眾偏好之矛盾，公平合理與效率效能價值的衝突：公民所認定公平合理之價值，將可能與

專業效率效能價值產生衝突，從而不利於政策之設計與規劃。專業判斷與民眾偏好，未必相同，甚或相

左，因而常導致價值取捨之兩難。行政官僚排斥公民參與之心態：行政機關與官僚體系常因害怕其決策

權力受限，而產生排斥抵制公民參與之心態。公民參與常誘發民粹主義，導出誇大煽情之訴求，從而缺

乏理性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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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里長選舉是我國最基層的地方選舉，某些地區的競争相當激烈，但依據法規，村里長是無給

職，且須處理里公務及交辦事項。試論為何有人願意參與激烈的選舉以擔任村里長?請列舉三個

可能的具體原因，並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村、里長」在《地方政府與政治》題型一般較少出題，最近期之國考試題出現在107年地特三等

題旨為「村、里長角色及定位」；今年高考本題聚焦「村、里長選舉」，其實仍有異曲同工之

處，以地方自治之功能，輔以「地方行政組織」中對「村、里」之規範，均可輕易得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58至59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58，第26題。 

 
答： 
近年來政治發展自由民主深化，人民參與政治意識高漲，村里長選舉競爭激烈可能的具體原因，簡析如下： 
(一)政治層面的因素—投身地方基層政治實踐為民服務之基點 

村里長選舉雖定位為最基層之選舉，其規模遠非中央民代及市長、市議員選舉可比擬，惟其因具有選舉動

員之功能，而致成為政黨派系與其他選舉候選人爭取支持的對象，甚至發展成地方選舉樁腳，影響層面可

謂深遠。村里長在目前政治環境、選舉制度、地方派系、人際關係等系絡中，仍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預

期未來競爭程度仍無法消減。現代因都市化的發展，社會環境不斷變遷以及經濟型態的改變，人口逐漸由

鄉村滙流至大都會地區，生活型態已隨之改變，村里長背負選民的託付，又具反映基層民意的作用，村里

辦公處也是為最基層地方公共組織，具備一定的功能尚無法由其他行政組織所取代。地方村里庶務與村里

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人民對之亦較關切與注意。若透過對地方基層政治的參與，將能啟發人民對地方政

治創造進取的知識與才能。參選村里長不但能就近參與政權之行使，直接、間接建立對民主政治的認識與

訓練，同時由地方基層做起，瞭解地方最底層民隱民瘼，廣結善緣爭取村里支持與合作，正足以為有心從

政之地方人士，提供一實踐民主為民服務之基點。 
(二)社會層面的因素—強化個人或家族聲望贏得閭鄰之認同肯定 

早期的村里長，多由德高望重、聲聞鄰閭之長者出任，當代村里長更需積極參與社區內公益活動，深入瞭

解各自居住村里社區人口分布、就業情形、政黨傾向等等，還要培養與政府機關接觸及溝通能力，最後要

爭取地方各類仕紳與公私團體之支持。從多數村里長本身營生的主要工作觀之，以從事社會服務及商業者

居多，甚或有不少事業有成身價不凡者，顯示擔任村里長亦有非熱衷政治，僅圖擴展人脈、培養個人名氣

或家族聲望，對於參與公共事務能較能靈活運用，主動與村里民接觸來往，嬴得村里民信賴感與敬重，並

有助於提昇自身社會地位，凡此亦吸引不少財大氣粗只圖增加個人聲望者，不惜花費鉅資積極參與村里長

選舉。 
(三)經濟層面的因素—享有事務補助費及多項福利措施助益不無小補 

依地方制度法第 61 條規定：村里長，為無給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其補助項目及

標準，以法律定之。另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 7 條規定：「村里長

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每月新臺幣四萬五千元。前項事務補助費，係指文具

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村里長因職務關係，應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預算，支應其保

險費，並得編列預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其標準均比照地方民意代表。鄉鎮市區公所編列前項保險費預

算，應包含投保保險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傷害保險之保險費金額。」類此健康檢查費、傷病住院醫療

補助、殘廢補助、喪葬補助及遺族慰問金等，以上諸多法定福利措施，對家庭小康之一般中產階級，生活

上亦不無小補；此外尚有「基層建設工程經費」、「村里小型工程款之建議權」、「鄰長為民服務作業

費」等各類經費名目之巧門，亦為部分熱心參與村里長選舉誘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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